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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 枝 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服务按床日付费

结算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医保局、卫生健康局，市医保事务中心、市医保信息

中心，各相关定点医疗机构：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中发〔2020〕5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市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我市区域医疗高地和健康攀枝花建

设，按照《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攀枝花行动的实施意

见》（攀府发〔2020〕16号）和《攀枝花市安宁疗护国家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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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攀卫办〔2019〕91号）的要求，经研究制定了《攀枝

花市安宁疗护服务按床日付费结算试行办法》，并征求相关部门、

医疗机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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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服务按床日付费结算 
试行办法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中发〔2020〕5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市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助推我市康养产业和区域医疗高地建设，

按照《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攀枝花行动的实施意见》

（攀府发〔2020〕16号）《攀枝花市安宁疗护国家试点工作方案》

（攀卫办〔2019〕91 号）要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试行安宁疗

护服务按床日付费结算。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按照“严格界定范围，把握进入标准”，坚持患者自愿、

实行协议管理、设定支付期限的基本原则； 

（二）参照国家“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规定的

基本建设标准，按照国家“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规范开展安宁疗护

服务； 

（三）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阶段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

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顾和人文关怀等服务，

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存期生活质量，维护患者尊严，促进社会

和谐； 

（四）坚持医保基金“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原则，

在全年区域总额预算内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确定安宁疗护服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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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日付费标准。 

二、适用范围 

（一）市内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

称“安宁疗护机构”），经批准其设立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

并向辖区所在医保部门提出申请，填制《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机构

按床日付费结算申请表》（附件 1），经评估符合条件的机构； 

（二）试行期间仅限于癌症终末期患者。根据运行及发展情

况，逐步扩大到其他疾病终末期患者。 

三、进入条件  

（一）经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诊断为疾病终末期，

目前无治愈可能、病情不断恶化，KPS（功能状态评分标准）评

分 50分以下，预计生存期不超过 3个月； 

（二）经主治医师、参保患者和/或家属明确不再接受与疾

病相关的手术等创伤性或专科性治疗及癌症的放疗、化疗、靶向

药物等治愈性治疗的患者； 

（三）参保患者及家属，同意在安宁疗护机构接受安宁疗护

服务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附件 2）。 

四、结算办法 

对符合进入条件的安宁疗护服务，实施医保总额控制下的按

床日标准付费。根据一定时期内安宁疗护机构向参保患者提供的

安宁疗护服务天数、确定的床日支付标准，参照我市现行医保报

销政策，确定医保统筹基金、参保患者支付额度，折算成每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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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纳入 DRG付费向安宁疗护机构支付费用。具体实施细则由

市医保事务中心制定，报市医保局同意后实施。 

五、结算标准 

综合近年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癌症终末期（试行期间）治

疗历史费用、就诊人数、生存期等基线数据，考虑基金支付能力

和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核定年度安宁疗护按床日标准

和付费天数。床日标准费用包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部分和参保患

者自付部分。参保患者自付部分符合补充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

险、公务员补助、医疗救助等基金（资金）规定的，各项基金（资

金）按规定支付参保患者自付部分，但支付合计不超过参保患者

自付部分。 

（一）结算项目。 

1.床位费。按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指导价医保支付标准内床

位费计算； 

2.对症处理费用。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安

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5 号）

规范治疗，主要为药物、检查、处置等对症处理，包括：疼痛、

消化系统症状、呼吸系统症状、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心理学和神

经病学症状、其他症状、姑息关怀领域的急症等； 

3.不包括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外的药品、诊疗项目、服务

设施等费用。 

（二）床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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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宁疗护机构接收安宁疗护参保患者实行按床日费用标

准结算。结合安宁疗护机构级别，安宁疗护床日费用结算标准分

别为：三级医疗机构每人每日 400 元；二级医疗机构每人每日

350元；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和安宁疗护中心为每人每日 300元。

纳入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参保人员个人支付

根据参保险种类别和缴费水平，按额度支付（具体额度见附件3）。 

2.安宁疗护服务费用按床日费用标准结算，支付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 180天。期间因病情确需转其他专科治疗或自动出院应即

时办结，再次选择安宁疗护的，按床日费用标准结算时间累计计

算。 

上述规定仅适用于市内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床日结算标

准动态调整，每年由市医保经办机构根据运行情况测算后提出意

见报市医保局审定后实施。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标准，规范施治。各安宁疗护机构要严格执行安

宁疗护病区收治标准和医保管理相关规定。做好安宁疗护参保患

者知情同意书、KPS评分表、病案等资料管理，规范安宁疗护参

保患者治疗。 

（二）各司其责，强化管理。各县（区）医保局，市医保事

务中心、信息中心要加强安宁疗护机构床位和医保医师备案管

理，完善医保信息系统，督请安宁疗护机构建立完善 HIS系统，

确保做好医保费用结算及费用统计。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开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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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疗护服务医疗机构落实相关规定的管理和考核，规范医疗机构

服务行为。 

（三）加强监管，确保安全。各县（区）医保局、市医保事

务中心应加强对安宁疗护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和完善协议管

理。加强安宁疗护机构收治患者进入条件和诊疗行为的监督检

查，确保合理收治、合理诊疗，重点对患者进入管理、实名制申

报、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等进行考核，并与医保支付挂钩，杜绝

违规行为的发生，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合理使用。 

七、其他 

本办法自 2021年 7月 1日起执行，试行 1年，期间国家省

市有新规定，从其规定。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分别向市医

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反馈。 

 

附件：1.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机构按床日付费结算申请表 

      2.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服务按床日付费结算知情同意

书 

3.攀枝花市安宁疗护床日付费结算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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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机构按床日付费结算申请表 
单位全称  

医疗机构

许可证号 
 医院等级  

联系人 
情  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手机） 
 

职 务 
（职称） 

 邮箱地址  

安宁疗护 
服务情况 

（含病区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运营质控等方面内容） 

 

 

 

 

 

 

 

 

 

 

 

 

盖章：                  年    月    日 

卫生健康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医保部门医保部门医保部门医保部门

意意意意    见见见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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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攀枝花市安宁疗护服务按床日付费结算知情同意书 

 

我是____________病员的家属_________，性别____，年龄

____岁，我本人/亲人因患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并伴有

多部位和脏器的扩散，已经属于疾病的晚期。根据治疗过程和当

前的理化检查结果，由相关专家判定我本人/亲人的疾病对根治

性治疗不再起反应，而且生命时间有限。根据我本人/亲人目前

的身体状况，我们自愿到____________（机构名称）接受安宁疗

护治疗，并同意按床日标准付费办法结算我住院期间产生的相关

费用，我已按规定办理了入院手续。 

我的意识清楚，认知功能健全，经家庭会议充分讨论和商量，

都已经知道安宁疗护的含义是应用各种恰当的医疗措施，包括缓

解疼痛，尊重生命和维护尊严，接受各种基本的医疗干预以及必

要性的理化检查，尽可能提高生命质量和生存期。我代表全体家

属同意签署本知情同意书。 

患  者：               家属（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主管医生：                                 

 

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机构）（盖章）     辖区医保经办机构（盖章）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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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攀枝花市安宁疗护床日付费结算费用标准 
 

险种及缴费 

档次 

床日标准（元） 统筹基金支付标准（元） 个人支付标准（元） 

三级 二级 
一级及以下 

（安宁疗护中心） 
三级 二级 

一级及以下 

（安宁疗护中心） 
三级 二级 

一级及以下 

（安宁疗护中心） 

城镇职工 400 350 300 372 336 288 28 14 12 

城乡居民

（一档） 
400 350 300 300 298 270 100 52 30 

城乡居民

（二档） 
400 350 300 320 315 285 80 3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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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7日印发 




